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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 

鉴证报告 

 

深鹏所股专字[2010]219 号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水电”）董事会出具的《截

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进行了鉴证。 

 

一、董事会的责任 

 

粤水电董事会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

（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的要求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发表鉴证意见。我们按

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

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

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检查、核对、抽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鉴证

程序。 

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鉴证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电话：0755-83732888
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 5022 号联合广场 A 座 7 楼 传真：0755-82237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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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鉴证意见 

 

我们认为，粤水电董事会出具的《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符合

中国证监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的规定，如实反映了粤水电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四、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粤水电为本次申请定向增发股票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们同

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粤水电本次申请定向增发股票所必备的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 

 

附件：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深圳   
   

2010 年 6 月 25 日   
  王甫荣 
   
  中国注册会计师 
   
   
   
   
  符凤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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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和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8]929 号文《关于核准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股票的批复》核准，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08 年 8 月委托主承销

商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网上、网下定价发行，并向本公司原无限售条件股股东优先配售方式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5,70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7.15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0,755.00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4,468.35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计人民币 36,286.65 万元。上

述募集资金已于 2008 年 8 月 25 日到位，并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深鹏所验字

[2008]150 号验资报告审验。 

 

二、前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放情况 

 

本公司 2008 年公开增发股票募集资金已由主承销商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8 年 8 月 22 日

和 2008 年 8 月 25 日分别存入本公司在中信银行广州天河支行开立的 7443200182600072927 银行账

户 20,000.00 万元、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城支行开立的 44001541702059000381 银行账户

10,000.00 万元、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新塘支行开立的 865114651708094001 银行账户

6,456.65 万元，合计 36,456.65 万元。扣除由本公司用自有资金预先垫支的尚未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出

的发行费用 170.00 万元，本公司 2008 年公开增发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36,286.65 万元。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放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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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专户 序

号 

募集资金 

专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期末余额 

1 广东水电二局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增城新塘支行 
865114651708094001 64,566,500.00  4,174,388.75

2 广东水电二局

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广州天河支

行 
7443200182600072927 200,000,000.00  887,119.68

3 广东水电二局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增城支行 
44001541702059000381 100,000,000.00  196,123.14

合  计  364,566,500.00 *1 5,257,631.57*2

*1 包含本公司用自有资金预先垫支的尚未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出的发行费用 170 万元。 

*2 本公司 2008 年公开增发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初始存放金额为 36,456.65 万元。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已使用募集资金 35,992.33 万元，加上收到的募集资金存款形成的利息收入 61.88 万元，减

去银行手续费支出 0.44 万元，本公司 2008 年公开增发股票募集资金专户 2009 年 12 月 31 日余额为

525.76 万元。 

 

三、前次募集资金使用项目审批情况 

 

经本公司 200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2007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本公司 2008 年公开增发

股票募集资金拟投资于以下 3 个项目：地铁盾构施工设备技术改造项目、水利水电施工设备技术改

造项目、海南东方感城风电场项目。其中：地铁盾构施工设备技术改造项目已在广东省经济贸易委

员会备案，备案项目编号分别为：07011647291001111、07011647291001299；水利水电施工设备技

术改造项目已在广东省经济贸易委员会备案，备案项目编号为： 07011647221001331；海南东方感

城风电场项目已获海南省发展与改革厅批准，批准项目号为：琼发改交能[2007]1447 号。 

 

四、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公开增发招股意向书》中对募集资金投向的承诺情况 

     如《公开增发招股意向书》中所述，本公司 2008 年公开增发股票募集资金拟投资于以下 3 个

项目，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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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募集资金投入 自有资金投入 

1 地铁盾构施工设备技术改造 22,520.60 22,520.60 -

2 水利水电施工设备技术改造  8,048.00 8,048.00 -

3 海南东方感城风电场项目 49,941.00 10,000.00 39,941.00

合  计 80,509.60 40,568.60 39,941.00

   

2008年公开增发股票所募资金将确保上述项目的实施，如募集资金不足，则由本公司自筹解决。

本公司2008年公开增发股票实际募集资金36,286.65万元，募集资金实际投入项目的金额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募集资金投入 自有资金投入 

1 地铁盾构施工设备技术改造 22,520.60 22,520.60 -

2 水利水电施工设备技术改造  8,048.00 3,766.05 4,281.95

3 海南东方感城风电场项目 49,941.00 10,000.00 39,941.00

合  计 80,509.60 36,286.65 44,222.95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已实际使用 2008 年公开增发股票募集资金人民币 35,992.33 万

元，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承诺使用情况对比列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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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36,286.65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35,992.33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无变更    

                2008 年度：18,959.69 

                2009 年度：17,032.6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 

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截止日

项目完

工程度

1 
地铁盾构施工

设备技术改造

项目 

地铁盾构施工

设备技术改造

项目 
22,520.60 22,520.60 22,226.28 22,520.60 22,520.60 22,226.28 -294.32 100%

2 
水利水电施工

设备技术改造

项目 

水利水电施工

设备技术改造

项目 
8,048.00  3,766.05  3,766.05 8,048.00 3,766.05 3,766.05 - 68% 

3 海南东方感城

风电场项目 
海南东方感城

风电场项目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 41% 

合  计 40,568.60 36,286.65 35,992.33 40,568.60 36,286.65 35,992.33 -294.32  

截止日项目完工程度情况的说明： 

1、地铁盾构施工设备技术改造项目已完成，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为未支

付的质保金。 

2、水利水电施工设备技术改造项目计划总投资人民币 8,048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3,766.05 万元，自有资金投资 4,281.95 万元。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实际投资 3,766.05

万元，自有资金实际投资 1,688.02 万元，合计投资 5,454.07 万元，投资进度约为 68%。 

3、海南东方感城风电场项目计划总投资人民币 49,941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10,000 万

元，自有资金投资 39,941 万元。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实际投资 10,000 万元，自有资

金实际投资 10,660.46 万元，合计投资 20,660.46 万元，投资进度约为 41%，项目实施进度已完成土

建、机电设备安装和塔筒的制作，实际的完工形象进度约为 65%。本项目已于 2010 年 4 月开始并网

发电。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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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临时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08 年 10 月 7 日，本公司 200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利用闲置的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使用 8,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

月，从 2008 年 10 月 7 日起到 2009 年 4 月 7 日止。本公司按期于 2009 年 4 月 3 日前归还了该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 

  

五、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效益情况 

 

与《公开增发招股意向书》中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效益预测的相关披露内容比较，前次募集

资金最近三年实现效益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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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截止日投资项目

累计产能利用率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截止日累计

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1 地铁盾构施工设备技术改造项目 - - - - - 254.47 1,118.17 1,372.64 - 

2 水利水电施工设备技术改造项目 - - - - - 72.96 478.92 551.88 - 

3 海南东方感城风电场项目 - - - - - - - - - 

【注】1、截止日投资项目累计产能利用率是指投资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至截止日期间，投资项目的实际产量与设计产能之比。该项指标主要适

用于生产性企业；本公司作为施工企业，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产量与设计产能无法进行准确计量，故该项指标不适用于本公司。 

2、地铁盾构施工设备技术改造项目计划以募集资金投资人民币 22,520.60 万元，用于分批购置 4 台盾构机及相关配套设备和服务。本公司在《公开

增发招股意向书》中没有按年披露承诺效益，与按年核算的实际使用效益无法进行比较。 

本公司于 2008 年分批购入四台盾构机，并分别于 2008 年 6 月、7 月及 11 月投入使用，2008 年、2009 年分别实际产生效益 254.47 万元和 1,118.17

万元。 

3、水利水电施工设备技术改造项目计划总投资人民币 8,048.00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3,766.05 万元，自有资金投资 4,281.95 万元，用于购置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设备共计 203 台（套）以及相关配套备件和耗材。本公司在《公开增发招股意向书》中没有按年披露承诺效益，与按年核算的实际使

用效益无法进行比较。 

本项目承诺投资总额为 8,048.00 万元，公司实际于 2008 年投入 1,373.55 万元，2009 年投入 4,080.52 万元，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累计投入项目资

金 5,454.07 万元。该项目于 2008 年、2009 年分别实际产生效益 72.96 万元和 478.9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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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本公司信息披露的相关内容比较 

 

经核对本公司 2008 年公开增发股票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相关定期报告和其他信

息披露文件中已披露的有关内容一致。 

 

七、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情况 

 

本公司在前次募集资金到位前使用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截止 2008

年 9 月 4 日投入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入时间 
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金额 

2007 年 2008 年 1 月 1 日－2008 年 9 月 4 日

地铁盾构施工设备技术改造    8,338.49 3,319.14 5,019.35

水利水电施工设备技术改造      800.35 - 800.35

海南东方感城风电场项目    1,000.00 1,000.00 -

合  计   10,138.84 4,319.14 5,819.70

上述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情况业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深鹏所专审

字[2008]398 号专项审核报告审核确认。 

 

八、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结论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已实际使用 2008 年公开增发股票募集资金人民币 35,992.33 

万元。 

本公司董事会上述报告披露的内容和有关信息披露文件中关于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

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五日 


